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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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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有關本院就鍇○企業有限公司(下稱鍇○公司)非法堆置廢
棄物等情事，於111年提案糾正屏東縣政府後，該公司仍
持續違法堆置事業廢棄物且屢犯不改，嗣114年督察發現
該公司持續堆置未依法分類之廢棄物造成環境污染，且涉
及國土占用，相關公務機關迄今對其違法行為之處置毫無
嚇阻效果，且未積極處理，涉有怠失。

 另111年糾正後又有新事證發生，顯有調查之必要。



鍇○公司基本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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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鍇○公司以經營預拌混凝土並收受廢棄物再利用為業，同時設
有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。

 場(廠)址位於屏東縣枋寮鄉○○村○○路○○○號，負責人為
○○○(原名○○○，曾任第○○屆至第○○屆屏東縣縣議員) 。

圖1、鍇○公司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准範圍
註：綠色為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範圍；藍色加綠色為工廠登記範圍。
資料來源：環境部、屏東縣政府。



 鍇○本廠⾧期露天堆置2,886公噸玻璃纖維樹脂粉。
 屏東縣枋寮鄉大響營段土地及建興段土地非法回填逾
2.5萬公噸廢棄物。

 屏東縣政府及屏東縣環保局涉有嚴重行政怠忽，前經
本院111年7月27日糾正在案。

鍇○公司為違法處理廢棄物慣犯
前經本院111.7.27糾正在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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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111年糾正後，屏東縣政府
繼續放任鍇○公司擴大違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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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問題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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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糾正後鍇○本廠持續擴大違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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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糾正後建興段土地持續擴大違法

113.04.02 114.05.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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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糾正後大東段土地新增違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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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環保局㇐再消極機械式裁處

 本院111年糾正後，屏東縣環保局針對鍇○公司
違法行為進行15次裁處。

 皆係責令限期改善及罰鍰。
 直到114年10月15日鍇○公司被起訴後，屏東縣
環保局才廢止該公司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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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期改善及罰鍰對鍇○公司完全無效

 限期改善部分：除111年12月26日裁處有部分改
善、114年2月14日裁處已改善外，其餘均無實效。

 2,617,700元罰鍰部分：迄今仍有2,164,651元尚
未繳納(約占82.7％)

 更有甚者，自本院111年糾正後，鍇○公司新增
違法態樣，擴大違法堆置回填廢棄物數量、種類
及地點，造成環境破壞愈演愈烈。



何以遲未對鍇○公司聲請假扣押

 詢據屏東縣環保局局⾧稱：
我們沒對鍇○公司土地假扣押，因為在拍賣。
我們熟悉廢棄物清理法，但這部份法律(扣押、擔保)
沒有很熟。

現在了解假扣押的程序，我回去馬上執行。
 顯示：

屏東縣環保局主管人員對於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規定
的「超級優先受償權」與「免擔保特權」毫無概念。

面對反覆違規之惡質業者，未能於第㇐時間對其財產
(土地)採取保全程序。

放任其進入㇐般民事拍賣，已嚴重損及政府威信並影
響政府財政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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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㇐

 屏東縣政府對鍇○公司持續反覆之違法堆置行為，
明知既有「限期改善」及「行政罰鍰」已不具法
律威懾力且未能實現行政目的，卻仍㇐再重複無
效裁處。未本於法定職務義務採取積極手段即時
阻斷違法，明顯構成裁量怠惰與廢弛職務之重大
違失。

 屏東縣政府應即刻依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規定
啟動強制執行程序，積極回復環境原狀，並透過
保全程序凍結違法行為人資產，確保國家未來清
理費用求償權之實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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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任令鍇○公司
「假再利用、真棄置」
的營運模式⾧期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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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問題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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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准每月最大再利用量暴增8.32倍
 屏東縣環保局及水利處分別核准之鍇○公司營建混合物每月最
大量62,400公噸與3,750公噸，兩者相差甚遠。

 對比109年與111年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，鍇○公司
在機械規格未變動之條件下，其處理能力及整體效能竟離奇提
升1.67倍，最大再利用量更暴增8.32倍，益證該府審查流於形
式，幾無覈實查核設備之實質產能。

1 1 1 年 3 月 2 8 日1 0 9 年 1 月 3 日內 容 / 核 准 日 期
62,400

(7,500*8.32)7,500營建混合物每月最大
再利用量(公噸/月)

285RPM、馬力100HP285RPM、馬力100HP破碎機規格尺寸
200公噸/小時(120*1.67)120公噸/小時破碎機處理能力

孔徑21mm及30mm、馬力20HP孔徑21mm及30mm、馬力20HP振動篩選機規格尺寸

200公噸/小時(120*1.67)120公噸/小時振動篩選機處理能力

200公噸/小時*12小時/日
*26日/月=62,400公噸/月

120公噸/小時*12小時/日
*26日/月=37,440公噸/月破碎機處理量

寬0.8m及0.6m⾧6m-20m視需求
調整、馬力20HP

寬0.8m及0.6m⾧6m-20m視需
求調整、馬力20HP輸送機規格

資料來源：環境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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忽視鍇○公司再利用設備無法運轉
 111年7月起，鍇○公司再利用設備即有損壞無法運轉、生鏽閒置、
雜草攀附、未組裝完成或破損之情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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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視處理流程與規範不符
 鍇○公司再利用程序與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(111年3月28
日版)之流程不符。

 如現場未見磁選機、部分流程出現廢棄物先進入振動篩選機
才進破碎機或全程未使用破碎機等。



調查意見二
 屏東縣政府在鍇○公司再利用設備規格均未變動條件
下，核准其營建混合物每月最大再利用量暴增8.32倍，
且⾧期忽視其再利用製程使用設備損壞無法運轉、生
鏽閒置、雜草攀附等無實際運作之實，且作業程序不
符提報之廢清書，任令該公司「假再利用、真棄置」
的營運模式⾧期存在，

 直至屏東地檢署114年10月15日將其起訴後，該府方
於同日廢止其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，監管失靈與行
政失能之責至為明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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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問題3

屏東縣環保局
以司法保全為名，行行政怠惰之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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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解保全證據本意與範圍，盲目停止
鍇○公司提報處置計畫書責任
 屏東縣政府藉口以下理由，停止要求鍇○公司提
出廢棄物處置計畫：
以屏東地檢署於113年5月31日裁示「仍有保全證據必
要，仍不宜逕命行為人清除」。

後續幾次函詢屏東地院及屏東地檢署所接獲之裁示
「仍維持」。



20

環境部與法務部見解

 環境部：命義務人提出廢棄物處置計畫書
與刑事之保全證據，原則上可併行。

 法務部：屏東地檢署僅於113年5月31日函
復上開內容，並無屏東縣政府所稱指示後
續不得清運之情形，且案件已繫屬於屏東
地院審理，衡情，屏東地檢署亦不可能繼
續為相關指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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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進㇐步指出

 屏東地院僅命鍇○公司勿再移動、暫緩清理中山段
○○○地號之廢棄物及建興段土地之廢棄物，不含大
響營段土地與大東段土地之廢棄物。

 屏東縣環保局並未就具體污染風險或其他替代保全證
據之方式提出意見，亦未向屏東地院建議得採取「現
狀採證固定、留樣」之方式進行保全。

 屏東縣政府對於屏東地院114年10月30日函文所述
「本件土堆如有污染風險，請先行拍攝現場照片後即
可清除土堆，並請回覆清除結果」㇐事，迄今尚未回
覆。



調查意見三
 屏東縣政府對於法院「拍照存證後即可清除土堆並回報」之函

示懸而未復。

 復曲解保全證據之本意，不分保全範圍內外，盲目停止鍇○公

司提報廢棄物處置計畫書之法定責任。

 此等「以司法保全為名，行行政怠惰之實」之不作為，導致刑

事執法與行政管制嚴重脫節。

 另為徹底杜絕因「司法保全證據」，導致違法棄置廢棄物現場

⾧期沉痾，環境部、司法院與法務部亟應建立跨部會常態性協

調機制，針對刑事保全證據與行政代履行強制程序之動態銜接

研商妥適對策，實質貫徹廢棄物清理法保障生活環境與國民健
康之核心立法宗旨。 22



處理辦法
 調查意見㇐至三，糾正屏東縣政府，並函請環境
部督促屏東縣政府依法追究屏東縣環保局違失人
員行政責任，同時函請法務部依法徹查釐清屏東
縣環保局違失人員有無涉及刑事責任，並深入追
究鍇○公司及相關人員所涉刑事責任。

 調查意見三，函請環境部、司法院及法務部研處
改進見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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